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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2011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各二级单位、部门：

2011年学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地方政府综治部门和学校党委、行政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深入推进平安校园建设，继续坚持以“服务教学、服务科研、服务师生，确保校园平安、稳定、和谐发展”为宗旨，积极建立长效的安全管理工作机制，全面落实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进一步加强校园各项安全管理措施。一年来，学校无重特大恶性案件和重大责任事故，安全防范水平逐步提高，教书育人环境得到改善，校园政治稳定、治安秩序良好，受到了综治、公安等部门的充分肯定。12月下旬，学校被命名为“省级消防安全教育示范学校”，作为学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秘书单位的保卫处被南京市公安局授予“先进集体”称号。

在2011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学校涌现出许多工作先进的集体和个人。为表彰先进，推进工作，经学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决定：对计算机（软件）学院等9个二级单位（部门）和陈俊等47名同志予以表彰。

2012年，学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任务依然很重，希望各单位（部门）继续认真落实综治、消防安全领导责任制，扎实工作，为维护校园安全和稳定做出新的贡献，迎接办学70年庆典。

附件：2011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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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一、校园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共9个）

财务处

教务处

研究生院（筹）

计算机（软件）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传媒与艺术学院

体育部

图书馆

资产经营公司

二、校园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个人：（共47名）

陈松林  朱转云  刘  瑜  王  隽  刘小花  吴润强  

张慈萍  王广婷  张和明  董艾华  万佑红  常永正  

陈华伟  葛智勇  周  文  张  军  刘  嘉  沈舒南  

许和隆  张永明  殷安生  林  嫱  霍晓峰  汤美玲  

鲁永祥  吴  波  何年琴  邹志勇  杨礼泉  张家茂  

卢亚楠  黄岩峰  刘大勇  韦开文  石玉涛  葛谢飞  

许  建  宋振超  陈  俊  王  军  于  进  张  飞  

邓  艳  张  徐  张  敏  何长生  吕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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